
甘肃伊山伊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 

理事会管理制度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本中心理事会的工作程序，履行本中心章程中规定的

关于理事的职责和义务以及规范对理事的约束，依据本协会章程制定

本条例。 

 

理事会 

第二条 理事会按照本协会章程设立，在本中心章程规定的范围内行

使职权。 

 

第三条 理事长、副理事长实行民主选举制，从由举办者（包括出资

者）、职工代表（由全体职工推举产生）及有关单位（业务主管单位）

推选产生。 

 

第四条 理事会由理事长召集和主持。理事长因故不能主持会议时，

可委托副理事长主持。 

 

第五条 理事会召开十天前，由本中心行政主管向应出席者发出书面

通知，包括开会时间、地点、会议议程草案和必要的资料。 

 

第六条 理事会可采用集中方式或通讯方式召开，但涉及本中心人事



任免、分支机构设置、规则制定等重要事项时，须以集中方式召开会

议。 

 

第七条 在理事会召开之前，理事可向理事会提出动议，会议召集人

视情形决定是否将其列入会议议程。如有应出席会议总人数的五分之

二理事(常务理事)提出同一议题时，则该议题必须被列入会议议程。 

 

第八条 理事可在会议中提出增加议题动议，由主持人根据多数理事

的意见和本次会议的主题决定是否将此动议纳入会议议程。除非得到

一半（不含）以上与会者的同意，新动议不得改变原会议议程中规定

的议题。 

 

第九条 应形成决议的议题，须经会议表决。一般议题可采用举手或

通讯方式表决，凡涉及人事任免、分支机构设置等重要事项时，须采

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第十条 会议安排专人对会议讨论情况进行记录。会议结束后，行政

主管应在一周内形成会议纪要草稿，征求全体与会者的意见。对坚持

异议者，其意见在纪要中应予纪录。纪要定稿后及时公布并存档，任

何人不得增、删和修改。 

 

第十一条 中心工作人员等非理事会成员可列席理事会，但不参加表



决。 

 

理事职责和义务 

第十二条 理事因故不能参加会议，应事前向行政主管正式请假，并

可向会议提交书面意见，但不得委托他人代表参加会议。请假的理事

可在事后对会议议定的事项表态，但不能变更相关决定。如果理事连

续三次不出席理事会议，理事资格即终止。 

 

第十三条 理事须与中心保持密切联系，了解并反映中心的需求和对

本中心工作的意见或建议。 

 

第十四条 理事会行使下列事项的决定权： 

（一）修改章程； 

（二）业务活动计划； 

（三）年度财务预算、决算方案； 

（四）增加开办资金的方案； 

（五）本单位的分立、合并或终止； 

（六）聘任或者解聘本单位主任和其提名聘任或者解聘的本单位

副主任及财务负责人； 

（七）罢免、增补理事； 

（八）内部机构的设置； 

（九）制定内部管理制度； 

（十）从业人员的工资报酬； 

（十一） 执行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 



（十二） 筹备召开会员代表大会； 

（十三） 向会员代表大会报告工作； 

（十四） 决定会员的吸收或除名； 

（十五） 由办公室主任提名，决定内部各机构主要负责人的任

聘； 

（十六） 决定其它重大事项。 

 

理事届中变更 

第十五条 理事长、副理事长由理事会以全体理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或罢免。副理事长协助理事长工作，理事长不能行使职权时，由理事

长指定的副理事长代其行使职权。 

 

第十六条 理事会会议应当制作会议记录。形成决议的，应当当场制

作会议纪要，并由出席会议的理事审阅、签名。理事会决议违反法律、

法规或章程规定，致使本单位遭受损失的，参与决议的理事应当承担

责任。但经证明在表决时反对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该理事可免除责

任。 

 

第十七条 本条例经 2012 年 6 月 1 日第二届第一次理事会修改表决

通过后生效。 

 

第十八条 本条例由理事会负责解释。  


